
（上接Ｃ57版 ）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证监会对公司、原控股股东孟凯以及时任董事长兼总裁

王禹皓进行立案调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孟凯、王禹皓发出《调
查通知书》（编号为：京调查 1700 号、京调查字 1700 号、京调查字 17010 号）。 2018 年
1 月 9 日， 公司与孟凯分别收到北京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1 号、 [2018]2
号），决定：对中科云网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四十万元；对孟凯给予警告，
并处以罚款六十万元。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王禹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

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促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并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及时
披露影响公司治理与运行的事项。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根据中湘实业 2015 年 12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偿还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承

诺函》，其承诺“本公司无条件承诺，在中科云网重大资产出售资产交割前，替代合肥
天焱向徽商银行偿还因流动资金借款所形成的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以解除贵公司
的担保责任。 ”上市公司依照上述承诺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对外披露了《中科云网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和《关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说
明》等文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若中湘实业完成代偿合肥天焱贷款后，上市公司为
合肥天焱向徽商银行贷款提供全额担保的担保责任将得以解除。 但中湘实业未能按
期履行上述承诺。

为解除上市公司对原子公司合肥天焱的连带担保责任，公司原控股股东孟凯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向上市公司出具承诺函，其承诺“积极筹措资金，帮助合肥天焱偿
还应付徽商银行的贷款资金（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等，以徽商银行最终出
具的还款数据为准），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全部还清，以解决中科云网承担的相
关担保义务。 ”

2016 年 9 月 30 日， 原控股股东孟凯已代合肥天焱偿还了所欠徽商银行的 170
万元贷款利息。

2016 年 12 月 1 日， 原控股股东孟凯控制的克州湘鄂情向徽商银行汇入了 500
万元，用于偿还合肥天焱所欠徽商银行的贷款本金。

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关于对孟凯采取
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2016]69 号）， 决定对孟凯采取责令公开说明的监管措
施。 孟凯应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对上述事项作出公开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该承诺未能按期履行的原因、后续履行承诺采取的措施、时间计
划、履约能力及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等内容。

2016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悉原控股股东孟凯发来的《关于超期未履行承诺的说
明》， 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帮助合肥天焱偿还剩余全部借款本金， 并协助
合肥天焱与徽商银行协商剩余利息、罚息减免事宜。（详见《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对<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开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
133）

2016 年 12 月 9 日， 原控股股东孟凯控制的克州湘鄂情向徽商银行汇入了 500
万元，用于偿还合肥天焱所欠徽商银行的贷款本金。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收到徽商银行现场送达的《代偿通知函》，要求公司根据
徽商银行之前与借款人签订的编号为流借字 2014051401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与中科云网签订的编号为 B2014042801 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约定，在借款人到
期未履行按期还款义务的情况下，代为清偿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本金 1,879.49 万元以
及所产生的全部利息。

因合肥天焱尚未偿还贷款，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
案由，向蜀山法院申请起诉合肥天焱、公司以及公司原控股股东孟凯。 2017 年 5 月
26 日，公司收到蜀山法院寄来的《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 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孟凯所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份
被蜀山法院予以司法轮候冻结。 2017 年 6 月 5 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翠微路支行
设立的基本银行账户被蜀山法院予以司法冻结，冻结余额为 19,796,395.77 元。 公司
已于 2017 年 6 月 7 日披露《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披露说明。

2017 年 10 月 9 日，公司收到时任副董事长陈继发来的，其实际控制的上海高湘
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与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陈继
本人签字、上海高湘签章的《有关债权转让的告知函》。 上海高湘受让徽商银行合肥
天鹅湖支行对合肥天焱的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等全部相关权益，上海高
湘已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向天鹅湖支行支付了 18,794,903.03 元债权本金。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中科

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550 号），要求公司核
实孟凯未按时履行承诺与债权转让等事项。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上海高湘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7]第 550 号）的《回复函》。 在该《回复函》中，上海高湘作出承诺：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孟凯以及中湘实业未能履行其承诺、未能帮助代合肥天焱偿还债务；
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作为该笔债权的诉讼主体，主债务人合肥天焱未能偿还
债务，担保人孟凯未能履行担保责任；上海高湘作为该笔债权的债权人，将通过合法
程序，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解除中科云网的担保责任。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收到蜀山法院《民事调解书》等文件。 经蜀山法院主持
调解，公司与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合肥天焱、孟凯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合
肥天焱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借款本金以及利
息、罚息、复利，并向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支付律师费 130,000 元，孟凯对合肥天
焱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同时，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免除中科云
网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B2014042801）项下对合肥天焱的连带担保责任，合肥
天焱、 孟凯放弃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405140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B2014042801、B2014042802 号）项下对中科云网的全部追偿权。 根据《民事调
解书》，该《民事调解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收到蜀山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 皖 0104 民初
3187-3 号）， 解除对公司银行存款 19,796,395.77 元的冻结或者等值财产的查封、扣
押。 2017 年 12 月 26 日，蜀山法院解除对公司基本银行账户的冻结。

鉴于， 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免除中科云网对合肥天焱的连带担保责任，上
海高湘、合肥天焱、孟凯放弃对公司的全部追偿权。 至此，中科云网对合肥天焱的担
保责任已解除。

由于个别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地区与内地工商制度不同等客观因素影响，
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9%股权、 香港中科云网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过户情况与原预计方案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1、2016 年 7 月 19 日，公司通过查询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获知，海口湘鄂
情（已于 2013 年 5 月停业）因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被海南
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以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工商处字[2016]
74 号），已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2、由于本次转让标的香港中科云网为港资企业，本次承让方克州湘鄂情为内资

企业，根据香港地区的有关制度，将香港中科云网股权过户至内资企业，程序较为复
杂，涉及的政府办事机构较多，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耗时较长。为了尽快推进完成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股权过户，经与克州湘鄂情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将香港
中科云网 100%股权过户至克州湘鄂情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孙公司香港湘鄂情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 8 月 1 日，公司与克州湘鄂情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资产交割确认书》，
双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资产交割完成情况进行了确认，包括对因客观原因不
能按预计方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的海口湘鄂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湘
鄂情良子健身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香港中科云网技术有限公司的资产交割也做了确
认：“乙方（克州湘鄂情）视同甲方（公司）已完成，由乙方自行办理上述三家公司的善
后事宜，并承诺（1）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2）针对该三家公司的任何（包
括但不限于）索赔、处罚或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任何权利主张无论是交割日前还是交
割日后均由乙方承担；（3） 乙方不会因该三家公司未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向甲方主
张任何补偿、调整交易价格、主张违约赔偿权利等一切财产权利。 甲方同意在乙方处
理该三家公司的善后事宜时，予以协助和配合。 ”其中，北京湘鄂情良子 45%股权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过户至克州湘鄂情名下，已完成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至此，公司 2015 年底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股权过户及资产交割的事项已
完成。 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6 日披露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 2015 年底重大资产重组（资
产出售）股权过户及资产交割的事项已完成，不存在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重大
差异的其他事项。

七、持续督导总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中科云网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已届满。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继续关注上市公司
持续经营情况、盈利情况、公司治理情况、相关承诺履行情况以及重大诉讼事项。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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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 公司现有总股本
978,313,280 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9,846,053 股。 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 938,467,227 股。

一、会议通知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在

2020 年 3 月 1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
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3 月 31 日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 1000 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代理董事长吴月肖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 公司现有总股本
978,313,280 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9,846,053 股。 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 938,467,227 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为 333,188,1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03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为 333,085,0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936%。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3,08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四）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10 名，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为 505,9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9%。
（五）现场会议由公司代理董事长吴月肖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5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

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
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1/2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选举施延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9,93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5%，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7,695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804%。
② 选举薛长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9,92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5%，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7,692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798%。
③选举吴月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8,92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2%，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6,694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26%。
④选举王启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9,92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5%，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7,692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798%。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表决通过了本条各项提案， 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人员为：施延军先生、薛长煌先生、吴月肖女士、王启辉先生。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选举傅坚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9,92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5%，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7,693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800%。
② 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91,92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11%，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9,693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753%。
③ 选举卢颐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8,92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2%，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6,693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24%。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表决通过了本条各项提案， 选举产生傅坚政先生、 刘伟先

生、卢颐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①选举夏璠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8,9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2%，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6,696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30%。
②选举夏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333,088,9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702%，表决结果当选。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06,696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3830%。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表决通过了本条各项提案，选举产生的夏璠林先生、夏飞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监事吴开法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
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333,176,627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11,556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494,39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60%）；11,55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28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333,182,527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5,656 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500,29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821%）；5,65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1179%）；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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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
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施延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薛长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月肖女士为公司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吴月肖女士为公司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吴月肖女士简历见附件。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启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王启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王启辉先生简历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强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王强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王强林先生简历见附件。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马晓钟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马晓钟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三年， 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马晓钟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管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对公司高管的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 职业经历

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被提名人具
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质和能力，未发现被提名人具有《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上述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聘任决议。

7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施延军先生、 傅坚政先生、 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主任委员为施延军先生。
选举选举刘伟先生、卢颐丰先生、薛长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其中主任委员为刘伟先生。
选举傅坚政先生、卢颐丰先生、施延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其中主任委员为傅坚政先生。
选举卢颐丰先生、刘伟先生、吴月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为卢颐丰先生。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朱美丹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朱美丹女士简历见附件。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聘任张利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 张利丹女士简历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王启辉先生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电话：0579-82262717；
办公传真：0579-82262717；
办公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 1000 号；
电子邮箱：jinziham@jinzichina.com。
证券事务代表张利丹女士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电话：0579-82262717；
办公传真：0579-82262717；
办公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 1000 号；
电子邮箱：jinziham@jinzichina.com。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 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件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附件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吴月肖，女，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经济师，第七届金华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届中国肉、禽、水产制品国家评委。
1995 年至 2007 年历任金华市火腿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4 年 5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4 年 5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17 年 7 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

吴月肖女士持有公司 3,307,080 股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王启辉，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金华市火腿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2009 年至 2011 年 4 月，任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1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4 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副
总裁。 王启辉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启辉先生持有公司 2,306,112 股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王强林，男，197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
于杭州商学院（现浙江工商大学）食品系，中级职称，中共党员。 1999 年至 2004 年任
职娃哈哈集团区域经理，2004 年至 2013 年先任职娃哈哈集团市场部市场督查主
管，后调任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督查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14 年至 2018 年任职娃
哈哈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9 月至今任职金华金字火腿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 年 12 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强林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马晓钟，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共
党员,高级工程师、中国传统食品工艺大师、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兼职教授，现任

肉、禽、水产制品国家评委、浙江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浙江省食品工业协
会副会长、金华火腿行业协会会长。 200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金华市汉邦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 10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7 年 7 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监事会主席。

马晓钟先生持有公司 16,320 股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朱美丹，女，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浙江省国际化会计高端人才。 2006 年至 2008 年任金华市火腿有限公
司财务主办会计；2008 年至 2011 年 4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
年 4 月至今 2017 年 7 月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任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2020 年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2008 年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朱美丹女士持有公司 5,000 股股份， 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利丹，女，1981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专科。 2004 年至 2007 年任金华市

火腿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助理；2008 年至 2011 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服
务部经理；2012 年至 2016 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电商事业部副总监；
2008 年至 2017 年 7 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至 2018 年 11 月任金
华金字火腿有限公司品牌电商事业部副总监；2018 年 12 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利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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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由夏璠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夏璠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当选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1 日

附:夏璠林先生个人简历
夏璠林先生个人简历
夏璠林， 男，1970 年生，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1994 年至

2008 年于金华市火腿有限公司历任业务科长、市场部经理、销售经理、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2008 年至 2013 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部副总经理，2011 年
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3 年至 2016 年任上海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6 年至今任金华金字火腿有限公司营销总部总监。

夏璠林先生持有公司 1,248,656 股股份，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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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清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4 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

股份 967,879,401 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14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59,225,4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439%。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653,9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1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18,586,04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03%。
8、公司部分高管、监事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5,636,651 股（其中现场投票 959,225,4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6,411,243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83% ； 反对
2,151,2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3%；弃权 91,5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343,29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332%； 反对 2,151,2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745%； 弃权 91,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265,251 股（其中现场投票 959,225,4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8,039,843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5%；反对 572,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1%；弃权 41,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971,89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956% ； 反对 572,3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95% ； 弃权 41,8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9%。

3、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307,051 股（其中现场投票 959,225,408 股同意，网络投票
8,081,643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对 572,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1%；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013,69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205% ； 反对 572,35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9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
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的议案、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
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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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陈清州先生通知，获悉陈清州先生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进行了股份补充质

押交易。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陈清州 是 255 0.27% 0.14% 是 是 2018年 1月 24日 2021年 1月 23日 招商证券 补充质押
陈清州 是 412 0.43% 0.22% 是 是 2018年 1月 26日 2021年 1月 25日 招商证券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陈清州 948,803,357 51.58% 593,456,000 600,126,000 63.25% 32.62% 497,896,000 82.97% 213,706,518 61.29%

翁丽敏 17,600,000 0.96% 12,300,000 12,300,000 69.89% 0.67% 0 0.00% 0 0.00%

合计 966,403,357 52.53% 605,756,000 612,426,000 63.37% 33.29% 497,896,000 81.30% 213,706,518 60.37%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43,350,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4.83%，占公司总股本的 7.79%，对应融资余额为 40,997.91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580,426,000 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0.06%，占公司总股本的 31.55%，对应融资余额为 171,452.91 万元。
（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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